
第七届“法学教育研究成果奖”“法律文化研究成果奖”获奖名单公布

本市5所高校6项成果获奖
□见习记者 朱非

本报讯 日前， 第七届“中国

法学教育研究成果奖” 和“中国法

律文化研究成果奖” 会议评审在京

举行。 本市 5所高校有 6 项成果入

选。

据了解， “中国法学教育研究

成果奖” 和“中国法律文化研究成

果奖” 分别是为繁荣中国法学教育

研究和法律文化研究， 推动社会主

义法治国家建设， 由教育部高等学

校法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 中国

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 全国法律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

北京市曾宪义法学教育与法律文化

基金会设立的奖项。

专家评审组按照两成果奖

相关评选办法， 经过初选、 复选

和集中评议三轮， 最终以无记名投

票方式分别产生 19 个获奖成果，

一等奖 3 个、 二等奖 6 个、 三等奖

10 个。

第七届“中国法学教育研究成

果奖” 获奖名单中， 一等奖成果有

3 个， 分别为 《不复过往： 中国法

学院纪事》 （清华大学 姜朋）、

《百年传承： 中山大学法科学人

（1924-1953）》 （中山大学 黄

瑶）、 “涉外法治专业人才培养的

顶层设计及实现路径” （中国人民

大学 杜焕芳）。

本市共 4 所高校 4 人成果入

选， 其中， 《摩登法律人： 近代上

海法学教育研究 （1901-1937）》

（上海市委党校 沈伟 ）、 “Early 

Graduate Legal Studies in 

America and Legal Transplanta-

tion： The Case of China’ s 

First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

ative Legal Scholar” （复旦大学

陈立） 获二等奖； “请求权基础实

例研习教学方法论” （上海财经大学

朱晓�'）、 “面向智慧社会的法学转

型” （华东政法大学 马长山） 均获

三等奖。

第七届“中国法律文化研究成果

奖” 获奖名单中， 一等奖成果有 3

个， 分别为 《唐代刑事诉讼惯例研

究》 （西北政法大学 陈玺）、 《日

本反垄断法的历史沿革与制度变迁

（1947-2019）》 （郑州大学 王玉

辉）、 “中国律例统编的传统与现代

民法体系中的指导性案例” （中国社

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张生）。

本市共 3 所高校 3 人成果入选，

其中， 《上海法制史 （第二版 ） 》

（华东政法大学 王立民） 获二等奖；

“平政院编制立法考论” （上海社会

科学院 胡译之）、 “为法学教育

与法律职业而奋斗的留美法科先行

者” （复旦大学 陈立 ） 均获三等

奖。

日前， 华东政法大学与中国社

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中国社

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全国外国

法制史研究会联合主办的“全国法

学与史学跨学科前沿论坛” 在沪召

开。

华东政法大学党委书记郭为禄

指出,法学和历史学两个学科应该

优势互补， 共同推进法律史研究的

深入发展。 他谈到， 深度的跨学科

融合也是提升法学教育的重要抓

手， 多学科融合与多学科人才的培

养离不开法学与历史学的深入交

流。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

所副所长刘健介绍了世界史学科中

的法律史研究的情况。 他强调跨学

科研究可以从统一基本概念、 合作

整理基础文献出发， 发挥法学与历

史学的学术特长， 开展各类专题的

比较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副所长廖刚提到， 近代史研究所秉

承法律史前辈学者瞿同祖先生的治

学传统， 早在 2013 年就组建了法

律史研究群， 研究领域涉及近代不

同政权下的法律制度等主题， 是历

史学界专门开展法律史研究的较早

尝试。

全国外国法制史研究会会长何

勤华认为中华文明博大精深， 蕴含着

厚重的法律文明的智慧。 他指出， 要

了解世界， 研究其他国家的法律， 分

辨出其中“善” 的元素吸收引进为中

华法律文明的组成部分， 并在此基础

上进行改革。

会上， 各位专家围绕建党百年与

法律史研究的新进展、 全球法律史的

新进展与再审视、 法学与史学的对

话、 文明碰撞与东西语境下的法律交

流史、 国际法史与国际关系的新视

点、 宏观视域下的中外法律史、 法律

史研究的新方法与新论题等七个议题

展开讨论， 并就跨学科研究的方法与

意义交换了意见。 朱非 整理

学报集萃

论行政行为形式认定标准

刊载于《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2021 年第 4 期

作者： 苏宇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法学

博士）

主要观点： 行政行为形式的认定是行政法调整各种行政行为

的前提， 影响到行政法理适用的统一性和相对人的权益救济结

果， 我国司法实践中行为形式的认定存在分歧， 需要建立清晰、

融贯的认定标准。

德国行政行为形式的认定采取了行政行为逐层分流、 主行为

形式与次行为形式相结合的结构， 而我国行政法的制度实践与此

有所区别， 也发展出了若干认定方法和标准。

我国行政行为形式认定标准， 应当注重法律形式理论功能之

发挥， 在借鉴外国法经验的基础上， 立足本土实践， 建立兼具层

次性、 清晰性与灵活性的认定标准。

逻辑与进路：行政审批下放制度如何实现地方

的有效治理与法治化

刊载于《交大法学》 2021 年第 3 期

作者： 郑琳 （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讲师、 法学博士）

主要观点： 行政审批下放的内在本质是， 设区的市以上政府

及其职能部门以授权或委托的方式， 将行政审批交给下级政府及

其职能部门实施。 其背后运行的制度逻辑是， 基于 “地方是最有

效的信息层次” 之判断， 通过地方立法明确地方事权之方式来实

现地方的有效治理和法治政府建设。

当前， 行政审批下放过程中承接机关缺乏主体资格， 需要通

过规章授权和修改法律、 法规进行合法性补强； 事项范围和层级

的混乱， 亟待合比例地统一标准和条件； 正当程序的缺失， 则要

通过内部程序、 公众与专家的有效参与以及完整的信息公开等程

序设计予以填补。

行政审批下放还应注重

后续的实施、 监管、 评价。

以确保承接单位具备实施条

件为核心构建实施机制， 以

评价主体、 评价内容和评价

程序为核心建构行政审批下

放后的评估机制， 以下放审

批机关和实施机关为监管主

体构建监管机制， 以此实现

行政审批下放的合法、 高效

与便民。 朱非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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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全国司法学论坛举办

新时代司法理论与实践新进展
□法治报记者 徐慧

10 月 31 日， 第六届全国司法

学论坛“新时代中国司法理论及实

践的新进展” 在苏州举行。 此次论

坛由华东政法大学司法学研究院、

江苏苏禾社会治理现代化研究院主

办， 同济大学法学院合作主办。

论坛旨在加强对新时代中国司

法理论及实践的研究， 探索司法、

准司法与社会治理之间的关系， 以

便汇聚智慧、 凝聚共识， 推进中国

司法改革与司法文明建设。

司法公信力塑造和提

升是系统工程

主旨发言阶段由华东政法大学

司法学研究院院长崔永东教授主

持， 全国人大宪法与法律委员会副

主任、 最高人民法院前副院长江必

新， 上海政法学院终身教授倪正

茂， 同济大学法学院院长蒋惠岭，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黄祥

青，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法院副院

长卢上需先后做主旨报告。

江必新表示， 司法公信力是司

法改革的根本目标， 也是衡量司法

改革成效的重要标准。 司法公信力

的塑造和提升是一个系统工程， 是

一个全要素、 全领域、 全维度的工

程。 提升司法公信力， 司法机关本

身的努力无疑是最为重要的， 但立

法机关、 行政机关， 乃至全社会公

权力机构都应该加入进来共同努

力。

倪正茂在主旨发言时从自身经

历出发， 讲述了司法制度健全、 司

法程序完善的重要性， 要努力让人

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

受到公平正义。 同时， 进一步健全

完善司法制度和程序也是司法学研

究的重要目标。

蒋惠岭从民事诉讼法的修改谈

起。 他说， 民诉法至今已历经四次

修改， 此次修改体现了对司法效率

的重视， 通过程序的分流、 诉讼成

本的节约等方式将司法正义真正落

到实处。 此次修改展现了充分使用

非诉讼资源的理念、 对司法程序资

源及人力资源的细分优化配置， 以

及科技对司法诉讼的助力。 对司法

效率的重视、 对诉讼成本的节约才

能真正将司法正义落到实处。

黄祥青在主旨发言中建议， 应

当强化最高法院的监督管理职能，

司法统一功能和政策指导功能也是

最高法院的重要工作。 在现实裁判

过程中， 对于已经生效的冲突裁

判， 最高法院应及时关注研判作出

指导。

卢上需则表示， 在推进社会治

理中， 要发挥司法作用， 促进社会

治理的共建、 共治。 司法公信力的

提高需要树立讲政治、 勇担当、 保障

人民群众权利的观念。 在司法的职能

定位上， 发挥保障、 规范、 引领的作

用， 同时司法服务应当适应社会发

展。

发挥司法填补漏洞、修

正规则的“准立法”功能

华东政法大学司法学研究院院长

崔永东教授指出， 提高司法公信力，

制度建设是关键。 司法具有立法和准

立法的功能， 这是学界和司法界的常

识。 司法的“立法” 虽与立法机关的

立法在立法主体、 立法程序方面存在

差异， 但在“填补漏洞” “修正规

则” 的意义上两者又有相通之处。 英

美法系 （判例法系 ） 允许“法官造

法” （司法立法）， 大陆法系 （成文

法系） 虽然不允许法官造法， 但允许

司法解释。 一些人认为司法解释具有

填补漏洞、 修正规则的功能， 因此也

是一种“立法”， 但用“司法准立法”

这一概念进行表述更为妥当。 司法准

立法的真实含义是指司法机关和司法

人员通过行使司法解释权来解释文

义、 填补漏洞和确立规则等。

据悉， 华东政法大学司法学研究

院成立于 2014 年， 是我国迄今为止

唯一的专门研究司法学的在编科研机

构和智库机构， 并且成功入选中国

CTTI智库行列。

全国法学与史学跨学科前沿论坛在沪召开

探索法学与史学研究新路径

□见习记者 朱非

本报讯 日前， 上海市司法

局发布 《关于建立上海市政府立

法专家库的通知》， 聘任北京大

学法学院姜明安教授等 30 人作

为市政府立法专家库成员。

入选政府立法专家库的首批

成员中， 非本市法学院校的专家

学者有姜明安 （北京大学法学院

法学教授）， 王锡锌 （北京大学

法学院法学教授）， 孙宪忠 （中

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

员）， 章剑生 （浙江大学法学院

法学教授）， 王禄生 （东南大学

法学院副院长、 法学教授）。 来

自本市法学院校的专家学者有

15 人， 分别是刘平 （华东师范

大学特聘教授）， 沈国明 （上海

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法学教授），

叶必丰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

院法学教授）， 林彦 （上海交通

大学凯原法学院法学教授）， 顾

功耘 （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

法学教授）， 沈福俊 （华东政法

大学法律学院法学教授）， 王迁

（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法

学教授）， 金可可（华东政法大学法

律学院院长、法学教授），张梓太（复

旦大学法学院法学教授）， 许多奇

（复旦大学法学院法学教授）， 朱晓

喆 （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法学教

授）， 关保英 （上海政法学院法学

教授， 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 蒋

惠岭 （同济大学法学院院长、 特聘

教授）， 王国华 （上海海事大学法

学院院长， 教授）， 姚建龙 （上海

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所长、 研究员）。

根据 《通知》， 政府立法专家

工作职责包括对政府立法规划、 年

度立法计划的编制提出意见建议；

参与起草或者起草政府立法草案；

对政府立法草案提出修改意见建

议； 对政府立法草案涉及的重大问

题， 进行专题研究论证， 提出报

告； 对政府立法的评估、 修改、 废

止、 清理提出意见建议； 对其他需

要咨询论证的政府立法事务提出意

见建议。 立法专家们将以提出书面

意见， 参加论证会、 听证会， 受托

开展专题研究， 受托起草立法草案

等方式开展工作。 政府立法专家库

成员实行聘期制， 每届聘期为三

年， 期满可以连续聘任。

上海市政府立法专家库首批成员名单公布

本市法学院校15位教授入围


